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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亚明：
你在包河区碧湖云溪二期缘墅 P2幢A1座未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合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界定， 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情
形的违法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
条的规定， 本机关拟对你作出限期拆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设的房屋的行政处罚决定。由于通过直接送达、邮寄
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合肥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包（规划）城罚先（听）告
字〔2023〕第 07049号，现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本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我局领取《合肥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
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
十五条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你
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需要陈述、申辩和要求
听证的，请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我局（地址：
合肥市包河大道 118 号， 联系电话：0551-63357258）进
行陈述和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 5月 8日

公 告
崔双明：

你在包河区碧湖云溪二期缘墅 P2 幢 A2 座未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合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界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影响情形的违法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限期拆除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房屋的行政处罚决定。 由于
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合肥市
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包（规划）城罚先（听）告字〔2023〕第 07048 号，现向你
公告送达。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我局领取《合肥
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
书》，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
五条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你有
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需要陈述、申辩和要求听
证的，请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我局（地址：合
肥市包河大道 118 号，联系电话：0551-63357258）进行
陈述和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 5月 8日

公 告
崔思明：

你在包河区碧湖云溪二期缘墅 P2 幢 B1 座未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合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界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影响情形的违法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限期拆除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房屋的行政处罚决定。 由于
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合肥市
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包（规划）城罚先（听）告字〔2023〕第 07047 号，现向你
公告送达。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我局领取《合肥
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
书》，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
五条和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你有
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需要陈述、申辩和要求听
证的，请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我局（地址：合
肥市包河大道 118号，联系电话：0551-63357258）进行陈
述和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合肥市包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年 5月 8日

公 告

本报讯 （王东影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孩子是我生的，孩子的钱就是我的
钱， 我想取走就取走，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
花，凭什么告我？”近日，在亳州利辛法院阚
疃法庭调解室里，一位母亲这样说道。

原来， 王女士 （化名） 与其丈夫于
2021 年 3 月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一子
阳阳(化名)，孩子满月后，小两口憧憬着美
好的未未，协商要提前给孩子存些钱，以备
孩子以后上学使用。

于是， 在当年 10 月份他们以孩子的
名字开通了银行账户，把孩子办满月酒收
取的礼金分两笔先后存入账户，共计 5 万
余元。

然而， 刚结婚一年多的两人因感情不
和，在 2022 年 8 月协议离婚，孩子由男方
抚养，抚养费自理。 离婚后孩子的父亲才发
现， 王女士私自从自助取款机及柜台取走
了孩子卡里的所有钱。 为维护孩子财产权

利，孩子的父亲将其母亲告上法庭。
面对口中振振有词的王女士， 承办法

官刘涛庭长耐心地向其释法明理： 根据法
律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可以代为保管未
成年子女的钱财，但不得擅自使用，不得处
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阳阳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因接受
赠与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力，故其可
以接受赠与， 且赠与财产属于其个人财产，
其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阳阳的母亲未经其同意， 擅自取走存款，且
不能证明是为了维护阳阳的利益所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负有返还钱款的义务。

听完法官释法后， 王女士表示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当即履行返还孩子的钱款。 此
案件经调解结案。

本报讯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李萌 ）
“感谢你们，我妹妹失踪二十多年了，要不
是你们不辞辛苦坚持寻找，我们就再也见不
到她了！ ”5月 8日记者从安徽界首警方获
悉，经过两年的努力，民警帮一名离家 25 年
的女子回到了家人身边。

2021 年 5 月， 界首警方在工作中发现
一名叫文文（化名）的女子没有身份信息。
经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 该女子老家在淮
南，13 岁左右离家至今已 25 年之久， 始终
未与家人见面，也一直未办理身份证。

在与文文的沟通中，民警感受到她寻找

亲人的热切愿望。 从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4月，民警多次带着文文前往淮南市等地
按照她的记忆寻找家人，也多次发函当地公
安机关，但因时间久远均未果。

今年 4月中旬， 文文突然联系民警，提
供了她记忆中哥哥的名字。 通过多方筛查，

相似人员仍多达近百人，抱着不放过任何一
条线索的态度，民警逐一联系，最终确认其
中一人为文文的大哥。

五一假期，民警带着文文赶往淮南寿县，
其与母亲和哥哥姐姐相认。 民警还积极与当
地派出所沟通，顺利解决了文文的户口问题。

离家25年 民警帮她找到回家路

母亲取走“成长基金”
父亲状告索回

●孙东斌的警官证遗失， 证号
003126，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广 告
咨询

0551-
62649617

杏花公园北 100 米润安大厦 B 座 32 层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皖 0191�民初 12904�号

黄宇:
�������本院受理原告谈飞诉被告黄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91民初 1290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黄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
区望江西路 4289�号蜀南庭苑 89 幢 601、601 上房产腾空并交付原告谈飞;
二、被告黄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谈飞违约金(以 1508000�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自 2022�年 1 月 31 日起计算至实际交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谈飞的
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956�元，由原告谈飞负担 5000�元。 由被告黄宇
负担案件受理费 956元、公告费(以实际票据为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拍 租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 org.cn）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租。
一、标的简介：
项目一：怀远县华伦国际大厦一层、二层、三层房屋租赁权，标的分开

拍租，详见公告。 竞拍保证金 1 万元。
项目二：怀远县江山御景小区两处房屋租赁权，标的分开拍租 ，详见

公告，竞拍保证金 5000 元。
租赁期限均为五年（3+2），租金一年一付。
二、咨询、登记、展示时间
有意者请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 17 时前自行在中拍平台注册办理竞

拍报名手续。 意向竞拍人自行到标的物所在地实地查勘，委托人及拍卖人
不组织集中查勘。

三、竞拍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户名：蚌埠百和拍卖有限公司 ；开
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蚌埠淮上支行；账号：1209 8501 0400 16446）。 保证
金截止时间：自公告日至 2023 年 5 月 17 日 17 时止。

四、联系方式：公司地址：蚌埠市大学科技园 11 栋 5 层 517 室。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8605678898

蚌埠百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9 日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合肥筑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麻金州、梁锋: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兵与被告合肥筑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麻金州、梁锋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董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法院判
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 140000元及利息 244.61 元(利息以 140000 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3
年 1月 16日起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2日， 实际至款清之日止) 本息暂共计
140244.61元;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方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03财保 972号民事裁定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相关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3年 6月 26日
下午 15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关于安徽圣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合肥商贸科技学校 3#学生
宿舍楼工程项目负责人变更的公示

安徽圣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 " 合肥商贸科技学校 3# 学生宿舍楼
工程 "项目， 由于 "合同签订后因建设单位原因未领取施工许可证或领取施
工许可证后未开工（或开工后连续停工）达 3个月以上，合同约定可以变更
的。 "的原因，现变更项目主要负责人，经我单位审核，同意变更。

现将变更前项目负责人及变更后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公示期
至 2023年 5月 13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信息存在异议的，
均可向我单位反映。

（联系电话： 13637295200��） （联系邮箱：514999312@qq.com）
建设单位：合肥商贸科技学校

2023�年 5月 8日
变更前项
目负责人
朱皓楠

变更后项
目负责人

胡芳丽

执业资格及
证书编号

二级注册建造师， 建筑工
程专业，皖 234212140813

执业资格及
证书编号

二级注册建造师， 建筑工
程专业，皖 234192055621

完成业绩 1

/

完成业绩 1

/

完成业绩 2

/

完成业绩 2

/

完成业绩 3

/

完成业绩 3

/

其他

/

其他

/

关于肥东县大彭路（唐安路南 -大众路）、大众路（高亮路 -大彭路）
建设工程监理项目监理负责人变更的公示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揽的肥东县大彭路（唐安路南 -大
众路）、大众路（高亮路 -大彭路）建设工程监理项目，监理合同于 2022年 11月
10日签订，本项目至今未领取施工许可证已超 3个月，经我单位审核，同意变更。

现将变更前项目负责人及变更后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期至
2023年 5�月 15�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信息存在异议的，均可向
我单位反映。

（联系电话： 0551-67600978��）（联系邮箱： 1225920229@qq.com�）
建设单位: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

2023年 5月 8日
变更前项
目负责人

李根

变更后项
目负责人

刘飞

执业资格及
证书编号

国家注册监
理工程师
34007015
执业资格及
证书编号

国家注册监
理工程师
34010773�

完成业绩 1

郎溪路高架工
程施工监理第
1包
完成业绩 1

合肥市上海路
（裕溪路 - 锦
绣大道） 工程
监理第 2包

完成业绩 2

畅通二环 （西
二环 - 合武铁
路）工程监理
完成业绩 2

合作化路 （龙
图 路 - 习 友
路）工程监理

完成业绩 3

\

完成业绩 3

山海关路（重庆
路 - 黑龙江路）
道排附属及管廊
工程监理

其他

高级工程师、市
政一级建造师

其他

高级工程师、省
级优秀监理工程
师、 安全生产标
准化示范工地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伟、马庆、陈红飞、王新亮、冯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诉被告贺伟、马庆、陈红飞、王新亮、冯丽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3年 5 月 23日 10:00 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

卖，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宿州市新北方服饰残值拍卖，起拍价 673149
元。 二、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所在地，公告日起至 2023年 5 月 22日 17:00
止。 三、报名详情及报名方式详见：中拍平台 四、咨询电话： 17755759899���
五、注意事项：竞买人在中拍平台实名注册，并按要求报名并缴纳保证金，否
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六、公司地址：宿州市元一新天地 B1栋 1807室

安徽旭达辅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8日

拍卖公告
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3年 6月

8日上午 10时至 2023年 6月 9 日上午 10 时
止（延时除外）在 " 京东网 " 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物：1、安徽省
蚌埠市淮上区槐花园 B区 8-3-301号房产,�起
拍价：373491.77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
度：3000元。 2、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槐花园 B
区 29-3-203号房产,起拍价：192982.54元，保
证金：3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 3、安徽省
蚌埠市淮上区槐花园 B区 28-3号门面, �起拍
价：166263.3元，保证金：30000元，增价幅度：
1000元。二、提示：竞买人须以自己的名义通过
"京东网 "�注册报名并支付相应的保证金，竞买
不成的保证金全额无息原渠道退还， 优先购买
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七日向本院提交
合法有效的证明， 资格经法院确认后才能参与
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
优先购买权。 参与竞价前请再仔细阅读本院发
布的《竞买须知》等文件。三、如一拍竞买不成，
后期二拍及变卖本院不再另行公告。四、本公告
未尽事宜，请咨询司法辅助机构。拍卖辅助机构
咨询电话：15255271730

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
2023年 5月 8日

拍 租 公 告
受委托，定于 2023年 5�月 17 日上午 10:00 时，在阜南县鹿城镇双碑

社区居民委员会会议室举行拍租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阜南县鹿城镇双碑社区京九大道东党校路西安置区房
屋 5年期租赁权， 建筑面积、租赁期限、租金参考价、竞租保证金等具体详
见《拍租情况表》、《竞租须知》等相关文件。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公告日至拍租前一日止，标的物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及注意事项：1、请有意竞租人在拍租日前在阜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jyzx.fy.gov.cn/FuYang/ 下载拍租文件。 2、竞租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3年 5�月 16�日 11:30时前（以到账为准）； 若竞租不
成，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3、有意者请持有效证件和银行出具的交款凭证于
2023年 5���月 16��日 11:30时前至我公司办理竞拍登记及资格确认手续。

四、咨询电话：13309685105
阜阳市金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5�月 9日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AAA级拍卖企业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年 5月 16日上午 10时至 17日上午 10时止（延时除外），在中
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铜陵万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部分财产 -机器设备一批。 标的位
于铜陵市义安区金桥工业园铜陵万象公司场地内，主要有旋臂起重机、三坐标、行车等，详见《拍
卖清单》，具体状况以现状为准。整体拍卖保留价（起拍价）59.6万元，竞买保证金 20万元。 2、铜
陵万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部分财产 -奥迪轿车(皖G17826)。车辆制造日期 2007年，
具体车况、证件及钥匙以现状为准。 起拍价（拍卖保留价）1.74万元，竞买保证金 0.5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铜陵市义安区金桥工业园 321 省道旁、铜都
双语学校对面。 竞买人可自行查看，或在 5月 15日上午 9时集中看样。

三、竞买保证金账户： 户 名：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建行建汇支行 账 号：3400�1665�4080�5300�1829

�������四、报名及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3年 5月 15日 16时。
五、竞买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特别规定的

除外）。 竞买人（法人或自然人）资格问题，请参与竞买前自行向不动产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
进行了解，否则买受人须自行承担因主体不适合造成的所有权无法转移等风险。

竞买人（含优先购买权人，须持委托人书面证明）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前以自己名义通过 "
中拍平台 "注册报名，并及时交纳竞买保证金，经确认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于会后 5日内由指定账户（不计息）退还给竞买人。
六、联系地址：铜陵市石城大道南段 660号华廉大厦 6层

联系方式：0562-2818158����13955900182�（汪经理）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5月 9日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3）皖 0404破 2号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谢家集区税务局申请， 于 2023年 4月 19日作出
（2023）皖 0404破 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淮南市桓林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并作出决定书，指定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担任淮南市桓林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定于 2023年 5月 29日上午 9时在谢家集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会议的模式，表决形式为网络投票，债权人
届时可登录 "淮南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一体化办案平台 "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
二 O二三年五月九日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广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手机（微信）:13023008663
QQ：258733755
遗失声明
合肥中科德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税务章和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合肥品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芯片法人章（法人：夏斌），声
明作废。
●合肥政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
3401110459900，声明作废。
●无为中诺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 ， 法人 ： 王雪松 ， 编号 ：
3402250106183，声明作废。
●合肥鲜浦生鲜食品配送有限
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 编号 ：JY13401221003489，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芜湖务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程飞飞、
程翔翔为清算组成员， 程飞飞为公司清
算组负责人，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陈飞飞；电话：13721219491；公司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利民路街道奥韵康
城 4-104；清算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
江区利民路街道奥韵康城 4-104

遗失声明
原金寨县国土资源局斑竹园中心

所遗失安徽省非税收入专用票据（自收
汇缴非定额 ）1 本 ， 票号 38455341-
384553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杰 （ 身 份 证 号 ：

341221199307207632）遗失位于阜阳市温
莎公馆三期 16栋 904室；李杰遗失阜阳翰
沃一涵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温莎公馆（三
期-16-904）定金收据 ，编号 ：4182116，金
额 ：20000.00 元 ； 编号 ：4583242， 金额 ：
185653.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徽金祥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 91341200MA2N9LM75B），陆
曼娜印 法人章（编号：3412021073406） 公
章（编号：3412020936771），财务章（编号：
3412020936772）， 发 票 章 （ 编 号 ：
34120209367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 刘奇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340100MA8NFNCY11，声明
作废。
●蚌埠市蚌山区云奚茶行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40300MA2NWEEE8H）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安徽聚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发证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40202MA2U4G0F69，
声明作废。
●安徽驳骥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1 份，证书
编号：D334108353， 资质类别及等
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声明作废。
●南陵县益源生物质颗粒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223MA2RQ7CN04） 财务专
用章、原法人（王慧琴）章遗失，声
明作废。
●临泉县八哥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号 ：
3412210945136）、财务专用章（编
号 ：3412210945137）、法 人 章 （法
人：张磊 ，编号 ：3412210945138），
声明作废。
●权维遗失三联学院学生证 ，学
号 2201010035，声明作废。

● 安 徽 永 毅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91340800MA2TQWNW4E，遗失防
伪公章(编码：3408110127154)、防
伪法人章 (法人 ：宋电宝 ，编码 ：
3408110127155）、防伪财务章 (编
码：3408110127156）,声明作废。
●安徽省酒意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编号 ：3404210169508）、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3404210169509）、法人章 （法人 ：
周酒意 ， 编号 ：3404210169507）、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
3404210169506）、合同专用章 （编
号：3404210169505），声明作废。
●合肥市儿童福利院 4 本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不慎遗失 ，
分别是 ：合肥市社会福利中心超
市：合规新建(民)许 2011-032 号；
合肥市社会福利中心配电房 ：合
规新建 (民 )许 2011-033 号 ；康复
楼 ：长建南许 (2009)046 号 ；技能
培训楼 ：长建南许 (2009)047 号 ，
声明作废。
●安徽途顺机电有限公司 遗失
公章 ，编号 :3403210129453，声明
作废。
●凤阳县健身鞭协会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341126MJA9551111，
声明作废。


